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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與 撞

鄭炳林

　敦煌地區是中原文明、西域文明、藏域文明、草原文明交匯之地，其東界河西諸
郡與中原相接，是連接中原與西域文明的橋頭堡；西臨西域，控馭玉門、陽關兩關與
中亞及西方世界連接；南界吐蕃，接受藏文化優秀部分；北通突厥，將草原地區各
民族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接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優勢。敦煌
是古代中國經營西域的基地，漢唐以來中央政府經營西域，都是以敦煌為軍屯要塞，
因此所謂的吐谷渾道、 善道、伊吾道等行軍路線，都是以敦煌為起點的，並且派遣
敦煌地區官員帶軍出征西域地區。敦煌出土有簡牘、文書等大量文獻和石窟壁畫等
豐富圖像資料，為我們研究提供了基礎。

一、敦煌是漢唐時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經營西域的基地

　自漢武帝置河西四郡設立敦煌郡起，敦煌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都會之地，也
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中原與西域地區的交通道路經由河西走廊往西域，敦煌是
其必經之地，有經過敦煌到伊吾的新道、由敦煌到高昌的大海道、出敦煌經過玉門
關到焉耆的大磧道、出敦煌經陽關到石城的 善道、出敦煌到吐蕃的南山道。�《隋
書・裴矩傳》說伊吾、高昌、 善為西域之門戶，而總會敦煌�。在古代中國人眼中，
西域主要指敦煌兩關以西的地區，而敦煌就成為古代中國的邊疆重鎮。漢武帝以敦
煌為基地經營西域，唐朝貞觀年間對吐谷渾的戰爭、對高昌的戰爭以及武則天時期
對吐蕃和西突厥的戰爭，都是以敦煌為基地進行。貞觀年間唐朝中央政府準備用大
量糧食等物資救濟居住伊吾地區的少數民族部落，就是以敦煌為中心實施的。
　唐朝貞觀十四年佔領高昌設立西州，相繼設立了伊州、庭州，建立安西、北庭兩

個大都護府，管轄範圍一直達到了 嶺以西的地區，以後在安西、北庭兩個都護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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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設置了安西、北庭兩個節度使。當時唐朝的認識是，西域戰亂，河西就受
影響，不安定；河西不保，關中就難以穩定。這樣以來作為唐朝政府經營西域的重
要基地敦煌就顯得十分重要。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得到證實。從吐魯
番地區出土墓誌和文書以及敦煌文獻記載看，吐魯番地區的居民很多都是從敦煌地
區遷徙而來的，敦煌地區很多人任職吐魯番地區，擔任鎮府軍將之職�。記載比較明
顯的是《沙州都督府圖經》張芝墨池條和《敦煌名族誌》�，有擔任唐正議大夫北庭
副大都護瀚海軍使兼營 �田�支度等使陰嗣監，實際就是北庭節度使；還有西州岸頭
府折衝兼充豆盧軍副使陰守忠等，西州蒲昌府折衝都尉攝本衛中郎將充于 錄守使
敦煌郡開國公張懷福，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頭府果毅都尉等上柱國張懷立，昭武校
尉前西州岸頭府左果毅都尉攝本府折衝、充墨離軍子將張履古、通海鎮大將軍索恪，
等等。在吐魯番的漢族居民結構中，源自於敦煌的居民佔了主要部分。如敦煌張氏
中的清河、南陽、安定等，在吐魯番出土墓誌銘中都有記載。就使吐魯番地區的居民
結構和敦煌地區的居民結構一樣，建置中有專門安置胡姓居民的崇化鄉。經過我們
的研究，敦煌胡姓居民大約佔了整個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者說，漢姓居民佔
了敦煌、高昌地區居民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由於這種居民結構特點，因此唐朝政府
將經營基地放在敦煌，打敗高昌的麴文泰和西突厥之後，將管理西域的中心放在漢
族居住相對集中的西州、庭州。儘管一段時間唐朝將安西都護府放在軍鎮要地龜茲，
但是往往是在西州和龜茲之間變換，而敦煌的地位始終沒有改變。唐高宗和武則天
時期，與吐蕃在西域地區的爭奪日趨激烈，唐朝政府為了加強戰爭的需要，於上元
二年將 鄰敦煌的石城鎮、播仙鎮，劃歸敦煌地區管轄。敦煌文獻《沙州伊州地誌》
和《壽昌縣地境》記載的沙州壽昌縣管轄的地域包括了石城鎮和播仙鎮等�。武周延
載元年（���）沙州刺史李無虧就戰死在對西突厥的戰爭中，被贈使持節、嘉州諸軍
事、嘉州刺史，並贈物七十段，還官為造靈輿�。開元天寶年間，隨着吐蕃勢力的增
強，一度佔領 鄰敦煌的石城鎮和播仙鎮，原來居住在這裡的胡姓居民向敦煌地區
遷徙，敦煌縣的從化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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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亂發生之後，邊兵內撤，吐蕃乘機佔領河西隴右，河西節度使由涼州―張
掖―敦煌，在敦煌地區堅持了十一年之後，於 ���年最後在敦煌地區居民不外遷的
條件下投降了吐蕃，敦煌開始了將近六十年的吐蕃統治時期，在吐蕃統治時期，敦煌
地區仍然是統治和管理西域地區的中心。經過我們的研究得知，吐蕃先後在隴右河
西設立了河州、 州、涼州和瓜州四個節度使，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州和瓜州節度使，
節度使都是由吐蕃宰相來擔任的。瓜州節度使管理瓜沙肅及其西域地區，首先從瓜
州節度使衙的任職人員結構看，敦煌地區的大姓成員很多都在瓜州節度使衙中擔任
各種職務，這在敦煌文獻中有很多記載。另外瓜州節度使衙的物質供應基本上都是
來自於敦煌，我們從敦煌經濟文書記載敦煌百姓服役情況看，記載敦煌地區百姓往
瓜州節度使衙送物品，如 �����《戌年六月沙州諸寺丁口車牛役簿》記載敦煌龍興寺
的張善德和史英俊等、蓮台寺陰庭圭、靈圖寺的史奉仙等往瓜州節度送粳米，護送
西州人戶往瓜州�。從敦煌文獻中的發願文記載得知，吐蕃時期瓜州節度使曾經帶領
敦煌地區兵馬，前往西域地區平息那裡反對吐蕃的少數民族。這些記載表明吐蕃時
期，敦煌地區是經營西域的中心。
　 ���年（大中二年），張議潮帶領敦煌地區的胡漢民 驅逐了吐蕃統治者，收復

瓜沙二州，相繼派出十批使節入朝，大中三年，張議潮的軍隊收復了肅州，大中四
年收復了敦煌通往西域的門戶之地伊州，大中五年唐朝政府授張議潮歸義軍節度使，
咸通二年張議潮以七千人收復涼州，追擊吐蕃的軍隊一直到星宿嶺南，大概就是今
天青海湖和黃河源一帶�。歸義軍的管轄範圍最大時達到西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
四千餘裡，戶口百萬之家，共管轄六個州，一度歸義軍號稱十州。咸通七年前後由
於回鶻的歸附，名義上就有了西州和庭州。東部因為對吐蕃的戰爭，歸義軍政權的
管轄範圍一度達到了河湟流域，這樣歸義軍的管轄範圍名義上就有了 州和蘭州��。
咸通八年，張議潮入朝不歸，其兄之子張淮深執掌歸義軍政權，直到大順元年（�	
）
被殺為止��。這一時期歸義軍的疆域處於退縮趨勢，最後僅有二州之地，此後敦煌歸
義軍政權經張淮鼎、索勛、張承奉及其曹氏家族，綿延 �

多年時間，歸義軍一直沒
有大的起色。歸義軍時期在管轄範圍上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是：第一，敦煌地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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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義軍政權的政治中心，無論是張議潮張淮深的六州、十州，還是五州、二州八鎮，
敦煌都是當時的統治中心，從張議潮起，唐朝任命張議潮為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
雖然沒有得到唐朝正式任命，但是一直掌握歸義軍實際事務，張承奉建立西漢金山
國，將國都定在東有三危大聖、西有金鞍毒龍，神佛護佑的敦煌，以敦煌為中心經營
週邊��。第二，歸義軍的西部管轄範圍變化，可以看出歸義軍的經營西域用心，將伊
吾、西州、石城作為經營的重點，在伊州方面，從大中四年取得伊州，多次用兵攻打
盤踞在伊州納職城的回鶻勢力，《張議潮變文》就記載了大中十年十一年連續對伊州
納職城回鶻勢力用兵的情況，並派遣王萬清、左公等任伊州刺史��，一直到乾符三年
四月回鶻可汗僕固俊打下伊州，歸義軍對伊吾的控制結束��。此後張承奉時期歸義軍
政權曾經一度用兵伊吾，但是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在石城方向，歸義軍初期，《張
議潮變文》記載歸義軍的軍隊經過一千餘裡行軍到達吐谷渾國內，我們經過研究認
為可能是指居住在石城附近的吐蕃政權，根據《沙州圖經》記載，陽關至石城的距離
是一千五百里左右，和變文記載的里程基本相符。張承奉時期，歸義軍派遣羅盈達、
張良真出征石城地區的吐蕃，並取得勝利，設立了石城鎮。第三，歸義軍時期積極
開展與西域地區的商業貿易和政治交往，為了加強同西州、伊州回鶻以及于 、石
城仲雲（南山）之間的聯繫，歸義軍政權不斷派遣使節、商隊前往這些地區，出使某
個地區有了專門的組織―使團，並且為了加強對使團的管理，專門設立了使頭之職，
有于 使驛頭、南山使頭、西州使頭、伊州使頭等��，使團的成員有官員、商販、僧
人，也有一般百姓，使團的商業性質很明顯，出使前在敦煌地區借貸大量的物品，出
使結束之後，以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利潤歸還。第四，敦煌地區平常接待大量的外來
使節，有來自西州、伊州、石城、于 及其達怛、退渾、吐蕃等區域性政權的，也有
來自中亞地區如印度、波斯等地的使節和行僧等，專門設置了宴設司等機構，負責
接待工作，開創了敦煌地區又一個繁榮的局面��。

二、敦煌地區居民結構呈現多元化傾向

　敦煌地區居民成分複雜，我們曾經在研究敦煌縣的鄉里制度中知道，唐代敦煌
縣有十三鄉，其中就有從化鄉，主要見載於《天寶十載敦煌縣從化鄉差科簿》，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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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服差役的人有 ���人，有 �人擔任市壁師，從化鄉是由分 在敦煌城東一里的
寺周圍一帶的胡姓居民組成，他們主要從事商業貿易，市壁師就是專門管理市場貿
易的官吏，由胡姓居民擔任，表明粟特人是敦煌市場貿易的主體。同時差科簿還記
載從化鄉最少有兩個里正四個村正，由於文書殘缺，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敦煌從化
鄉到底有幾個里多少村，但是我們起碼可以確定，從化鄉最少有兩個里四個村落��。
從化鄉的來歷，經過陳國燦先生的研究，大約武周時期居住在石城鎮一帶的粟特人
在吐蕃的逼迫之下遷居敦煌，唐朝政府將其安置在敦煌城周圍一帶，並以此為主建
立了從化鄉��。
　吐蕃統治敦煌之後，敦煌地區的居民結構並沒有像池田溫先生說的那樣，外遷粟

特和回鶻地區，剩下的都進入寺院變為寺戶，從此敦煌地區再也沒有粟特人了。經
過我們的研究，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地區的粟特人還存在，見載敦煌文書的有敦煌富
商粟特人康秀華，為抄寫一部《大般若經》就向佛教教團張金炫和尚施捨了價值 ���

石麥子的銀器、胡粉和粟麥等，在敦煌石窟中記載他就是敦煌部落使之一。部落使
是由唐代的鄉官改變而來的，因此可以肯定，吐蕃時期敦煌地區的粟特人並沒有外
遷，而是還保留他原來的面貌。除了部落使康秀華之外，粟特人還擔任吐蕃時期敦
煌都督之職，都督是吐蕃人之外的漢人及其他民族能夠擔任的最高官職，但是粟特
人也擔任這一職位，記載於敦煌文獻的就有安都督，實際上粟特人已經成了吐蕃時
期敦煌地方政府的實際執政者��。
　歸義軍政權是一個胡漢聯合政權，首先從這個政權的建立過程來看，張議潮收

復敦煌之後，和副使安景旻、部落使閻英達、都僧統吳洪辯等派出使節入朝，而安景
旻就是居住敦煌的粟特人的代表，閻英達是通頰等部落的代表；歸義軍政權中的粟
特人有瓜州刺史康使君、都知兵馬使刪丹鎮遏使康通信、左都押衙安懷恩等，節度使
以下歸義軍的各級官吏都有粟特人擔任，同樣都僧統及其以下各級僧官也有粟特人
擔任。直到曹氏歸義軍時期，經過榮新江、馮培紅等研究認為，曹氏家族就是居住
在敦煌的粟特人後裔，歸義軍政權從張氏時期的以漢人為主的胡漢聯合政權，變為
曹氏以粟特人為主的胡漢聯合政權��。歸義軍政權從張氏手中轉入粟特人曹氏手中，

��
������《唐天寶年代（���）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參唐耕藕《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一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年，第 		�
	��頁。
��陳國燦《唐五代敦煌鄉里制的演變》，《敦煌研究》����年第 �期。又見載《敦煌學史事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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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在敦煌劃出地域加以安置，並建鄉設制、編入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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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敦煌地區的居民結構變化，粟特人在敦煌地區的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敦煌地
區的粟特人聚落有康家莊、曹家莊、史家莊、石家莊、羅家莊等��。經過我們對大量
敦煌文書的分析，敦煌地區以胡姓居民為主的外來居民，佔了將近百分之三十左右。
除了粟特人之外，敦煌地區從武周時期起，就有大量吐谷渾人遷居敦煌，或者他們
投唐之後，唐朝將他們安置在敦煌一帶，歸義軍後期，敦煌地區保存有吐谷渾部落，
特別是在瓜州地區，吐谷渾慕容家族勢力非常大，五代時期慕容歸盈擔任瓜州刺史，
生前直接派遣使節入朝，死後瓜州官吏還要給歸義軍節度使上狀，要求為慕容歸盈
修建寺廟紀念。吐蕃統治時期，有大量吐蕃人遷徙到敦煌地區，歸義軍時期我們還
可以看到他們的蹤跡，特別是在肅州和瓜州之間，就有吐蕃人部落，高居誨出使于
，途經河西敦煌，看到沿路都有吐蕃聚落。
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是一個多民族居住區，居住着除了漢族人之外很多民族，如

于 人、 善人、波斯人、韃靼人、回鶻人等，居民結構成分複雜，呈現出多元化傾
向，因此影響到敦煌地區宗教文化社會風俗，也表現出來多元化的特色。

三、敦煌對外交流具有國際化特色

　從兩漢起敦煌就成為一個國際化商業貿易都會城市。《續漢書・郡國誌》記載敦
煌是“華戎所交一都會也”，明確指出敦煌是國際貿易市場城市，敦煌的這種地位一
直到唐代中期基本上都沒有發生改變。歸義軍時期敦煌商業貿易市場地位雖有所衰
落，地位遠不如以前，但仍然起着國際商業貿易城市的作用，至於這種貿易市場的
國際化程度，是我們探討的一個主要內容。作為國際貿易城市要具備三方面的條件：
一是從事商業貿易的商人具有國際性，二是出現在貿易市場上用於交換的商品也要
具有國際性，三是貿易市場上使用貨幣的國際性。
　唐代敦煌從事商業貿易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他們擔任管理市場貿易的市壁

師，是敦煌貿易市場的主體，由於粟特人的國際性，對敦煌市場貿易影響很大，使
其國際化程度提高，漢唐以來一直保持華夷之交的都會城市特點。此外敦煌商業貿
易中還常見有吐蕃、于 、波斯、印度的商人。敦煌市場上有他們開設的酒店商舖，
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時期對外貿易相當頻繁，經常向中原地
區和西域及週邊諸政權派遣使團，這些使團規模大人員龐雜，有官員也有一般隨員，
還有相當多的商人和僧侶。在一般情況下，使團成員都要攜帶一些紡織品或其他質
輕價高的物品去販賣，同時將其他地方的物產販到敦煌市場出售，或經敦煌再轉售
到其他地方。當時歸義軍向外派遣使節的記載比較多，為了管理使團事務約束隨員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村莊聚落輯考》，《����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
現 敦煌學百年（歷史文化上）》，甘肅人民出版社，����年，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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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等，遂因出使的對象而常設了一批使團頭目，有甘州使頭、西州使頭、于 使頭
等，這些使團頭目中有很多就是由粟特人來擔任的。他們牽駝馱物來往奔走在敦煌
歸義軍政權與中原王朝及其週邊政權之間，敦煌貿易市場的外來商品就是通過他們
進入的。敦煌文書記載來往使節般次 帶貨物比較常見，更多的出使目的就是為了
商業貿易，出使之前為了籌集足夠的商品和運輸工具，他們得向人借貸貨物和 傭
駝馬，出使回來之後用販運回來的商品償還利息與雇價。在歸義軍政權的機構中專
門設立了宴設司，職責是招待來到敦煌的外地使團，這些使團商團有來自回鶻、于
、南山、韃靼、波斯、印度等地。這些東來西往的商團儘管經常遭受沿途各個政權
的騷擾和劫奪，但是並不因為戰爭或劫奪而放棄通使和商業貿易。
　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上用於交換的商品同樣也具有國際性。敦煌地區物產貧

瘠，地不產珍，獻無奇玩。因此市場上的商品大都從外地進口，進行中轉貿易。有出
產於龜茲的胡粉、中亞的金青和水銀、吐蕃地區的石青和石綠，西州出產的棉布，波
斯等地出產的胡錦和珠寶，伊州出產的鐵器，于 出產的玉石，東羅馬的銀器，西域
印度的藥材和香料，高麗出產的高麗錦，達怛和吐蕃出產的畜牧產品和兵器等。產
品來源東到中原及朝鮮，南到吐蕃和印度，西到波斯和東羅馬。
　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國際化的程度還決定於市場使用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從

敦煌文獻記載看金錢銀錢和金銀器皿是對外貿易中使用的主要硬通貨。金銀錢等硬
通貨不但流通，而且數量不小。這些金銀錢幣可能就是外來胡商帶進敦煌貿易市場
的。金銀器皿作為流通貨幣在晚唐五代的敦煌貿易市場比較常見，這些金銀器皿有
羅馬銀盞、銀盤子、金花銀瓶子、銀碗等。這些銀器表明重量，用於支付物價，其性
質顯然是貨幣，不是作為一般意義上的器皿，表明銀碗是作為貨幣流通於敦煌等地
的貿易市場中。其次在對外貿易中還使用絲綢支付物價。在對內或小宗貿易上多用
實物特別是糧食支付物價，進行交換。

四、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豐富多彩的外來文化

�、多元化宗教流行及其演變

　敦煌地區是一個多民族居住區域，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外文化交流都要經過
敦煌地區進行，因此敦煌流行的宗教和民間信仰也呈現多元化傾向。漢唐時期，敦
煌地區佛教盛行，粟特人遷居敦煌之後， 教也開始流行。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晚
唐五代敦煌地區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 教，如果說將儒家理論
學說也歸併為教的話，還有儒教，加上各種信仰（如十王信仰、觀音信仰、海龍王信
仰、 沙天王信仰、五臺山信仰、賓頭盧信仰等）那就更多了，主要的是儒、釋、道
三教。儒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道教是中國原始宗教，二者代表漢文化對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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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主流。如回鶻、吐蕃等將儒家經典翻譯過來，將屬於道教的占卜文獻翻譯成本
民族文獻，或者在其占卜文獻中加以吸納，是漢文化對其影響的具體方面。更多的
是外來宗教進入敦煌地區發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佛教戒律清規的演變及其違規現
象 遍，其次 教信仰傳播流行日漸盛行，賽 活動變成歸義軍的政府行為。
　 教是粟特人信仰的宗教，敦煌文獻《沙州都督府圖經》就記載了敦煌城東一

里有 寺，所謂的城東水池賽 ，可能就是指 廟。根據歸義軍政府支出 的記載，
賽 的時間為每年的正月十一日、正月十三、二月廿一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
月十四日、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一日、七月九日、十月五日、十月九日等，祭祀 神
的開支都是由政府負擔，表明賽 是一種政府的行為， 神被稱作安城將軍，是敦
煌民間信仰的一種神��。《敦煌古蹟廿詠》記載有安城 詠：“板築安城日，神祠以此
興；州縣祈景祚，萬類仰休征。頻藻來無乏，精靈若有憑；更看雩祭處，朝夕酒如
繩。”��不僅僅粟特人信仰 教，就是生活在敦煌地區的漢族人也信仰 教，歸義軍
時期派出的使節帶有畫紙以備沿途賽 之用。我們看到張承奉時期及其曹氏歸義軍
時期的支出 都基本上有賽 的各種支出。 教流行及其政府出面賽 ，表明敦煌
地區的居民結構和政權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粟特人的勢力得到加強或者掌握了
歸義軍政權。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違犯戒律現象非常嚴重，五戒十戒中都規定僧人不能飲

酒，但是在晚唐佛教教團中僧人飲酒成風，敦煌籍 文獻中很多是寺院或者都司機
構的酒 ，從這些酒 看，僧人不僅為加強與歸義軍政權的關係，將上好的酒送給
歸義軍政權的有關官員，如每年端午節就送麥酒給節度使或者都押衙等，還自己飲
酒，造酒，更有甚者僧人公然開酒店，從事酒製造銷售，從中牟利，有的由此成為巨
富��。敦煌文獻就記載龍藏和尚，吐蕃時期因為開酒店，一年營利麥一百三十石、土
地七十畝��。歸義軍時期以僧人命名的酒店很多，很可能就是僧人們出資開的酒店。
僧人飲酒不是根本戒，是因為飲酒可以亂性，做出其他違背戒律的事情。敦煌僧人
飲酒風氣是從吐蕃時期開始的，顯然是受了外來風氣的影響。
　其次僧人食肉問題，有兩點需要我們認識：一是寺院擁有大量牲畜，寺院擁有

羊一般數十隻，有的達到數百隻，專門雇人放牧，每年正月寺院主管與放牧者都要
進行算會，新生了多少，死亡了多少，羊皮和羊腔多少，他們將這些羊作什麼用途，
是出售還是自用；二是，僧人食用 一類的東西，有人研究是肉湯，如果僧人食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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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那麼僧人食肉問題就解決了。目前學術界有的學者堅持僧人食肉，並且有專門
論文發表。我們的看法是，按照小乘佛教的要求，僧人可以雜食三淨， 鄰敦煌的
龜茲等都信仰小乘佛教，這種習俗可能受了他們的影響。
　僧人擁有家室可以娶妻生子。這是敦煌文獻反映出來的一個特殊問題，敦煌戶

籍文書記載晚唐五代的僧人主要是晚唐張議潮時期的僧人他們的戶籍都在原來的家
裡，所謂僧掛俗籍或者僧俗混籍，從這些戶籍上看，敦煌的僧人有妻有子女，問題是
他們的妻室和子女是出家前所娶，還是出家後所娶，子女是出家前所生，還是出家
後所生，現在還沒有 清楚。目前學術界有一部分專家認為敦煌佛教教團的僧人是
可以娶妻生子的，並且專門撰寫論文加以論證。從龍藏和尚看，他在出家前娶妻陰
二娘，出家之後不久陰二娘就死了，不能證實他們生活在一起，但是可以證實的是
龍藏出家後還和其子宣子生活在一起。關於僧人擁有家室主要根據是戶籍，就這個
問題來說直到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徹底解決。經過夏雷鳴的研究，居住在 善地區的
僧人擁有家室，娶妻生子，開元年間，居住在這裡的胡姓居民遷徙敦煌，晚唐五代
敦煌地區佛教教團是否受了他們的影響而允許僧人擁有家室娶妻生子的��。也有的專
家認為可能與敦煌地區人口問題有關，性比例失調造成的，當時男性少而女性居多，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除了允許一夫多妻、放鬆女性出家外，就是僧人承擔徭役賦稅
從軍打仗，這樣僧人就同一般百姓一樣了，沒有什麼特殊優惠條件，那麼僧人犯戒
娶妻生子就很正常了。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宋代筆記史料中找到證據。記載廣州有
僧人娶妻風俗，《雞肋編》卷中記載：“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
富。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薙度乃成禮。市中亦制僧帽，
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這與敦煌地區的情況差不多。
　僧人從事商業經營，擁有大量田產財物。吐蕃時期龍藏和尚三年間租種土地收

入九十馱糧食，合計家裡一千馱。至丑年家內羊三百、牛驢三十頭，官田租種收入十
二車，造酒收入麥一百三十石、土地三十畝，絲綿磑所羅底價麥粟一百三十石。儘
管這些財物與其兄共有，足以證明其富有狀況。到歸義軍時期，我們以索崇恩和尚
為例，索崇恩是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教團的都教授，從索崇恩的遺囑得知，索崇恩
擁有土地、牲畜、奴婢、磑所、金銀、絲綢等財產��，都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
高僧擁有很多資產，這顯然與佛教教義相違背。按照佛教教義的要求，僧人三衣之
外沒有任何資產，僧人不允許穿戴金銀和絲織品，敦煌佛教的榜文也是這樣規定的，
佛教法會及新度僧尼不允許使用金銀器皿、不允許穿戴絲織品，一經發現就要當場

��夏雷鳴《從佉盧文文書看 善國僧人的社會生活�兼談晚唐至宋敦煌世俗佛教的發端》，《絲綢之
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三秦出版社，����年，第 �������頁。

��（宋）莊綽撰《雞肋編》卷中，中華書局，����年，第 �	頁。
��

�����《年代未詳（��）沙州僧崇恩處分遺物憑據》，《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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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重者要報官處理。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卻實行的是兩回事，這很可能僧人經常
不住寺院，生活在家裡，所以擁有資產是很平常的事情。佛教戒律清規的要求只是
針對寺院活動的僧尼，而對於生活在家庭的僧尼沒有什麼限制。商人從事商業貿易
活動也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一大特色，從敦煌文書可以看出，僧人出使在晚
唐五代是很平常的事情，歸義軍建立過程中，僧人在入朝通使方面做出很大貢獻，唐
悟真和尚從大中二年開始一直到咸通十年他擔任都僧統期間，多次來往於敦煌與長
安之間。此後每次使團中都有僧人參與，特別是出使的僧人都具有商人的職能，他
們出使前都要進行借貸很多東西，回來後以很高的利息歸還，僧人從事貿易的結果，
使很多僧人成為富商，同時也使佛教戒律破壞。僧人不僅僅從事長途販運，而且還
開店經營，從事工商領域的營利活動。
　敦煌佛教教團的戒律清規演變最大的是科罰制度與清規出現，在科罰方面，佛

教教團將政府的懲罰規定引入佛教教團中，有很多名稱都一樣，如令、條、式等，科
罰內容分實物科罰和體罰兩種，實物科罰有酒、飲食和糧食，而體罰主要針對年齡比
較小的僧尼，他們沒有經濟來源，實物科罰難以承擔，所以採取杖多少下��。我們中
國佛教教團的清規―百丈清規（禪門規式）正好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產生，影響很難
達到敦煌地區。歸義軍時期，敦煌基本上是一個半獨立性的政權，與中原之間的佛
教交往受到一定限制，禪門規式不一定能傳入敦煌，因此敦煌地區很難看到百丈清
規影響的痕跡，但是敦煌地區佛教的發展產生了自己的類似於清規的東西，形成了
他們的區域特點。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雖然沒有保留下來成文的清規一類的東西，
但是在榜文中有很多與清規有關的內容。通過對其進行分析可以了解當時清規的大
概情況，認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制定有自己的清規，這種清規有很多稱呼，所
謂規矩、律式、格令等都是指佛教教團的清規��。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團的清規與
禪宗洪州宗關係密切，敦煌佛教教團的很多規定都與懷海禪師的百丈清規有相似的
地方，受到洪州宗的禪門規式影響比較大。但是敦煌佛教教團也有其地域特色，有
很多方面在洪州宗百丈清規中嚴加限定的內容，在敦煌不加限定或者限定不嚴格。

�、敦煌飲食文化的影響―胡食風氣影響巨大

　敦煌文獻中保留了大量的飲食資料，敦煌壁畫中也有很多關於飲食方面的形象
資料，這些對於我們研究敦煌飲食十分珍貴。首先從種植糧食看，晚唐五代敦煌地
區種植的作物主要有：小麥、青稞、大麥、裸麥、蕎麥、粟、糜以及豌豆、蓽豆、豇

��鄭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科罰制度研究》，《敦煌研究》����年第 �期，第 �����

頁。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宗教》����年第 �期，第 �	���頁。
��鄭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清規戒律研究》，《敦煌學輯刊》����年第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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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小豆子、大豆、黑豆、綠豆等，麥為主，其次是粟、豆，除了糧食作物之外，還
有各種油料作物，如麻、紅藍等；蔬菜有蘿蔔、生菜、 、韭菜、葫蘆等，其中南瓜、
冬瓜等也稱作葫蘆；肉類有豬、牛、羊以及各種野生動物。在這種食物原料的基礎
上產生的敦煌飲食文化，必然具有中外結合的飲食特色。晚唐五代的敦煌飲食文化
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產物，又融合當時西北少數民族的飲食生活內容。晚唐五代敦煌
地區是一個多民族居住區，居民是由多民族構成，決定了敦煌飲食文化多元化形態，
在敦煌地區的飲食結構中少數民族飲食佔了很大比重。我們從敦煌文獻中看到很多
胡食胡風，如“胡餅”頻繁見載於敦煌籍 文書之中，不僅僅少數民族食用，漢族也
食用，從官府到民間，從一般居民到出家僧 ，平時飲食都食用胡餅，胡餅成了晚唐
五代敦煌公私宴用、日常生活必備的食品。就胡餅的種類看除了一般胡餅之外還有
油胡餅和肉胡餅，特別是肉胡餅也是唐朝常見的食品，其做法也見載於唐朝筆記史
料中。胡餅的傳入與粟特等商業民族的遷入關係密切，胡餅的特點是口味好、製作
簡單、便於攜帶、易於保存，特別是長途販運中飲食非常方便。經過有的專家研究
胡餅就是今天新疆一帶經常食用的食品�饢，也有人說是芝麻餅。很顯然胡食是隨著
胡姓民族進入敦煌地區而形成一種飲食風氣，是敦煌地區胡化的一種表現。唐代中
原飲食文化不僅僅接受西域及其外來文明，而且很快在各個階層中 及開來。《唐語
林校證》卷七記載馬鎮西馬燧：“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 於巨胡餅，隔中以
椒 ，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這實際上就是今天我們
所說的肉囊。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畜牧業為輔，歸義軍政權專門
設置官馬院管理駝馬養牧、設置羊司管理羊的飼養放牧，官府、百姓都養羊等牲畜，
就是每個寺院也養數量不等的羊，我們從記載看寺院還用羊招待勞動的工匠以及看
望寺院的官吏，寺院僧人經常食用“ ”一類東西，“ ”是肉湯一類的食品，經過
研究也有用菜做成的 ，今天酒泉食用的特色飲食“胡鍋”，是否就是敦煌文獻記載
的“ ”？ 不過寺院所養牧的羊的去向一直是敦煌飲食研究的一個謎。其次晚唐五
代歸義軍諸司機構中有酒司和官酒戶，敦煌市場有酒行，從業人員除了漢人還有很
多粟特人，他們開了很多酒店，造酒貨賣招徠客人。製造的酒有麥酒、粟酒、粟麥
酒、清酒、白醪、葡萄酒、胡酒等種類，根據我們研究當時敦煌已經能夠製造高濃度
的白酒。就是寺院也大量製造存放酒，甚至有的僧人開店買酒、到酒店飲酒，我們知
道，不准飲酒在佛教五戒十戒中都有，敦煌文獻所存佛教教團榜文明文規定不准飲
酒，為什麼當時僧人飲酒？ 這不僅迫使我們對敦煌佛教再認識研究，同時我們還應
當對這種僧人飲酒風氣的社會背景進行探索��。晚唐五代敦煌僧人不住寺院，僧掛俗
籍或者僧俗混籍，僧人要服包括兵役在內的很多徭役，這種生活方式就決定了僧人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序》，高啟安《晚唐五代敦煌敦煌飲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
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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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遵守很多佛教戒條，說這是敦煌佛教的世俗化毋寧說是特殊環境對佛教的異化。

�、馬的引進及其敦煌地區馬文化

　敦煌作為經營西域的基地首先是從馬開始的。漢武帝取得河西地區建立河西四
郡之後，着手經營西域，漢武帝時，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征大宛，以便取得大宛的
汗血馬，第一次出征不利，又以敦煌為基地修整，接着又進行了第二次征伐，最後
以大宛貢獻 ����餘匹的條件結束了戰爭。實際上這是一次爭奪馬種的戰爭，這次戰
爭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河西地區成為中國古代馬的生產基地，敦煌地區產生了很
多關於馬的優美傳說，由此而產生敦煌地區的馬文化。第一是關於敦煌龍勒山的名
稱來源，《壽昌縣地境》記載“周時龍馬朝出咸陽，暮至壽昌，因以此山之下，遺其
銜勒，故名龍勒山。”根據中國人的傳說，馬六尺以上稱之為龍，因此把行走速度很
快的好馬稱之為龍，所謂龍勒山就是傳說馬勒而得名的。第二是關於龍勒泉的傳說，
《壽昌縣地境》記載“漢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得駿馬，愍而放之。既至此泉，
飲水鳴噴，轡銜落地，因以為名。”龍勒泉就在龍勒山下，龍勒山的傳說應當與龍勒
泉的傳說是一致的，這裡記載一個來自於周，一個來自於西漢，顯然是後代附會武
周政權所致。敦煌地誌記載龍勒山因泉得名，龍勒泉是因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
得駿馬得名，那麼龍勒山顯然不可能因武周龍馬傳說得名。第三是龍堆泉，《壽昌縣
地境》記載：“昔有駿馬，來至此泉，飲水嘶鳴，宛轉迴旋而去。今驗池南有土堆，
有似龍頭，故號為龍堆泉。”第四是壽昌海，《沙州伊州地誌》記載“屈曲週回一里，
其深淺不測，漢得天馬處也。”��《沙州地誌》和《漢書◎武帝紀》記載最為詳細，元
鼎四年秋，馬生渥窪池中，作天馬之歌。記載南陽暴利長遭刑屯田，見野馬奇異者
常來渥窪池飲水，得以進獻，為神異此馬，說從渥窪池中出。第五是金鞍山，記載
“經夏常有雪，山中有神祠，甚靈，人不敢近，每歲土主望祀，獻駿馬，驅入山中，
稍近，立致雷電風雹之患。”��金鞍山經過考證就是龍勒山��，這種祭祀活動，顯然與
馬有很大關係。歸義軍時期的《龍泉神劍歌》就是由金鞍山展開歌頌祥瑞的。在敦
煌壁畫有很多馬的圖案，河西地區出土有很多與馬有關的文物，如武威雷台出土的
銅車馬，還有其他墓葬出土的木馬，乃至於有前涼的“涼州大馬，橫行天下”之說。
　敦煌地區中外文化交融 撞的特徵不僅僅體現在以上各個方面，而且在石窟藝

術、音樂舞蹈、社會風氣等方面都有所體現，可以說外來文明融合到敦煌文化的各個
方面，從而產生了一種帶有外來文明特徵的新的文化特徵。從音樂舞蹈上，所謂的

��參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第 �����頁。
�������	《敦煌錄一本》，參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第 	��		頁。
��鄭炳林《唐五代敦煌金安山異名考》，《敦煌研究》
���年第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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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騰舞��、胡旋舞在敦煌壁畫中反映很多，很多淨土圖像反映天國或者淨土境界，都
有樂舞場面，所跳之舞基本上都是胡騰舞或者胡旋舞之類。敦煌文獻記載到歸義軍
時期敦煌有樂營使��，專門管理從事音樂舞蹈的音聲等，布支出 記載到作胡騰衣，
可見胡騰舞在當時比較 遍，從琵琶譜看西域來的樂譜在敦煌比較盛行；另外起源
於龜茲地區的戲劇踏蘇摩遮��，晚唐五代在敦煌地區就非常流行。������《己未年―
辛酉年（������	）歸義衙內破用用紙布歷》記載到：“（庚申年）二月七日，支與悉
麼遮粗紙三拾張。”��庚申年，即 ���年，悉麼遮就是蘇摩遮，表演蘇摩遮需要政府
支付一定數量的紙張，表明這次活動是由官府出面組織的。另外記載到敦煌佛教教
團組織的一次踏蘇摩遮活動，
�	���《已巳年（���或 ���）某寺諸色入破歷 會殘
卷》：“粟三豆斗，二月八日郎君踏悉磨遮用。”��這裡的郎君，可能指歸義軍節度使，
這是由敦煌寺院出資歸義軍節度使舉辦的踏蘇摩遮。成為敦煌地區表演的儺戲的一
種。從石窟藝術方面來看，曹家樣在敦煌地區非常流行，同時張家樣、吳家樣、周家
樣等都在敦煌壁畫中有體現。我們還可以從敦煌文獻找到很多相應的證據，敦煌文
獻記載歸義軍時期向伊州、西州、于 及甘州、南山等地派遣的使節中就有各類工
匠，他們中很多與石窟開鑿關係密切，這樣的交往必然將敦煌地區的石窟藝術風格
傳播到其他地方，同時將其他各地的藝術風格傳播到敦煌地區，促進敦煌地區石窟
藝術的發展。
　敦煌是中外交通道路的咽喉之地，外來文明通過敦煌傳入中原地區，中國傳統

文化經過敦煌傳入西域地區，特別是到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更是這樣。由於當時敦
煌是胡漢渾羌達怛等多民族居住區，居民結構複雜，由他們帶來的中原、西域、蒙古
高原和青藏高原文化，在敦煌地區首先開始接觸，開始 撞交融，形成了接納融會
各種文化為特色的敦煌文化。從總的趨勢看晚唐五代絲綢之路是衰退了，但是由于
歸義軍政權歷任節度使的經營，出現一個區域發展的高峰時期。

��
������《己未年―辛酉年（������	）歸義軍衙內破用紙布歷》記載：“九月七日，支與帳設王文

勝補大幕粗布壹疋。同日，支與音聲張保升造胡滕衣布貳丈四尺。”
��������《於當居創造佛刹功德記》：“厥今有清信弟子押衙兼當府都宅務知樂營使張某乙，清河流

弧，塞外名家，文武不下於人倫，忠孝兩全而盡節。故得志謀廣博，能懷辯捷之功；得 弘，乃獲
怡和之性。善閒六律，調八音能降天神。不失宮商，合五好而陳教禮。故得陪府主而降此郡，縱恣異
常，受恩萌下，不闕晨昏，寧慚報得。所以割捨家產，欽慕良公 �緣�，謹於所居西南之隅，建立佛刹
一所。”���	��《已未年―辛酉年（
������）歸義衙內破用用紙布歷》：八月廿九日“又支與樂營使
張懷惠助葬粗布兩疋。”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記載蘇摩遮：“蘇摩遮，西域胡語也，正云‘颯磨遮’，此戲本出西域龜茲
國。今猶有此曲。此國《大面》《拔頭》之類也。或作面獸，或像鬼神，假作種種面具形狀，或以泥
水沽酒行人，或持絹索搭鉤捉人為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土俗相傳云：‘常以此法，
禳厭驅趁羅刹惡鬼食啖人民之災也。’”（一切經音義・大乘理趣六菠蘿蜜多經）。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第 	頁。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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